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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NFINITY DEVELOPMENT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星 謙 發 展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40）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星謙發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
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同期之比較數
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377,603 324,972
銷售成本 (286,814) (213,354)

毛利 90,789 111,618

其他收入 1,611 3,261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所得收益 32,692 –
其他收益及虧損 (4,749) (3,427)
銷售及分銷成本 (23,535) (22,323)
行政費用 (39,222) (52,790)

經營溢利 57,586 36,339

融資成本 (366) (16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溢利╱（虧損） 260 (1,129)
一間聯營公司投資減值虧損 – (1,000)

除稅前溢利 57,480 34,044

所得稅開支 5 (3,397) (4,2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6 54,083 29,760

每股盈利
－基本 8(a) 9.60港仙 5.28港仙

－攤薄 8(b) 不適用 不適用



2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54,083 29,760

其他全面收益：
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股本工具公平值變動 (226) –

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之債務工具公平值變動 (109) –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5,202 3,819

5,093 3,81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4,867 3,81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58,950 3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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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400 4,400
物業、機器及設備 89,678 94,907
使用權資產 14,763 14,076
無形資產 1,832 1,849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 1,705 1,445
會籍債券 1,080 1,08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5,208 –
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時支付的按金 109 – 

非流動資產總額 118,775 117,757 

流動資產
存貨 118,037 99,742
貿易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9 243,407 173,994
受限制銀行存款 16,038 17,328
銀行及現金結餘 204,351 129,665 

581,833 420,729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10 – 56,754  

流動資產總額 581,833 477,483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156,309 93,957
租賃負債 3,455 1,557
銀行貸款 30,000 37,798
即期稅項負債 31,121 21,268 

流動負債總額 220,885 154,580 

流動資產淨值 360,948 322,903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79,723 440,660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4,080 1,797
遞延稅項負債 3,925 10,321 

非流動負債總額 8,005 12,118 

資產淨值 471,718 428,542 

資本及儲備
股本 5,634 5,634
儲備 466,084 422,908 

權益總額 471,718 42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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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註冊辦事處地址為Second Floor, Century 

Yard, Cricket Square, P.O. Box 902, Grand Cayman, KY1-1103, Cayman Islands。其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的主要營業地點分別
為香港干諾道中133號誠信大廈22樓2201–2202室及澳門新口岸北京街202A-246號澳門金融
中心16樓A-D室。本公司的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製鞋廠所使用的膠黏劑、處理劑、
硬化劑及硫化鞋膠黏劑相關產品。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應與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會計政策（包括管理層於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時所作出之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定因素之主
要來源）與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之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全年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

3.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經營業務相關及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並於二零二一
年十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任何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其他準則、詮釋或修訂。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及截至該日止年
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使用者一致。若干新訂或經修訂準則自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起生效，
但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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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及可報告分部。管理層根據向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者（「主要營運決策
者」）（即執行董事）報告的資料釐定經營分部。由於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製鞋廠所
使用的膠黏劑、處理劑、硬化劑及硫化鞋膠黏劑相關產品，主要營運決策者按本集團整體為
基準評估經營表現及分配資源。因此，僅有一個經營及可報告分部。

並未有對分部資產及負債進行分析，是由於主要營運決策者並未基於此類分析進行資源分
配及表現評估。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範圍內來自客戶合約的收益
按主要產品或服務項目細分 

－銷售貨品 377,603 324,972

5. 所得稅開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本期間撥備：
－澳門所得補充稅 9,694 3,997

－越南企業所得稅（「越南企業所得稅」） 26 537

－印尼公司所得稅（「印尼公司所得稅」） 113 –

9,833 4,534

遞延稅項 (6,436) (250)

3,397 4,284

中國企業所得稅（「中國企業所得稅」）、澳門所得補充稅、越南企業所得稅、印尼公司所得
稅及新加坡公司所得稅（「新加坡公司所得稅」）按各司法權區的相關法例及法規以適用稅
率計算。

除下文所述適用於一間於中國之附屬公司的優惠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外，截至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中國附屬公司按稅率25%（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25%）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由於於中國之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並未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未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6

根據中國相關法例及法規，一間於中國之附屬公司珠海市澤濤黏合製品有限公司（「珠海澤
濤」）獲相關中國政府部門認可為高新技術企業，故珠海澤濤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可享有15%（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5%）的優惠中國企業所
得稅稅率。由於珠海澤濤有充足稅項虧損可供撥作抵銷本期間的應課稅溢利，故於截至二
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未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根據澳門之相關法例及法規，於澳門之附屬公司
須按最高稅率12%（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2%）繳納澳門所得補充稅。

根據越南相關法例及法規，在越南進行合資格擴建投資項目的實體可於第一年至第二年獲
豁免繳納越南企業所得稅，並從該等實體自該等擴建投資項目獲得首筆收入的當年開始，
自第三年至第六年按50%的折扣就該等擴建投資項目繳納應課稅溢利。一間於越南之附屬
公司Zhong Bu Adhesive (Vietnam) Co., Ltd.自二零一七年至二零二二年可享有其擴建投資項
目的稅務優惠。剩餘應課稅溢利並未由該等擴建投資項目所產生，乃須按標準稅率20%繳
納越南企業所得稅。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根據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印尼」）相關法例及法
規，一間於印尼之附屬公司PT. Zhong Bu Adhesive Indonesia須按22%（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2%）之稅率繳納印尼公司所得稅。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根據新加坡共和國（「新加坡」）相關法例及法規，
一間於新加坡之附屬公司Zhong Bu Development Singapore Pte. Ltd（「Zhong Bu Singapore」）
須按17%之稅率繳納新加坡公司所得稅。由於Zhong Bu Singapore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未產生應課稅溢利，故未就新加坡公司所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並未於香港產生或獲得任何收入，故未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6. 期內溢利

本集團期內溢利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後載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貿易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撥備回撥）╱撥備 (1,030) 2,353

存貨撥備 1,593 4,590

折舊
－物業、機器及設備 6,485 6,676

－使用權資產 1,379 1,161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557 –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撇銷 – 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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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獲批准及應付╱已付之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3港仙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5.2港仙） 12,957 29,294

獲批准及應付╱已付之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之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0.5港仙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無） 2,817 –

15,774 29,294

於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董事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9港仙（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7港仙），
合共約10,70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15,210,000港元）。

8. 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方式計算：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溢利 54,083 29,760

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63,351 563,351

(b)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潛在攤薄
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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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貿易應收賬款、應收票據及其他應收款項

以下為貿易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扣除撥備）：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183,644 119,758

91至180日 37,657 41,860

181至365日 2,049 1,099

223,350 162,717

10.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物業、機器及設備
－於澳門的辦公室單位（附註 (a)） – 2,383

投資物業
－於澳門的辦公室單位（附註 (a)） – 54,371

於一間聯營公司的投資（附註 (b)） – –

– 56,754

附註：

(a) 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一間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賣方」）與買方（「買
方」，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臨時協議，據此，
賣方同意將向各買方出售物業（「物業」），包括位於澳門合共十四個商業單位（已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的通函中披露），總代價為93,000,000港元。出
售物業已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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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一間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轉讓方」）與一間聯營公司
深海藍天能源有限公司的控制方（「受讓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轉讓方將向受讓方
出售本集團持有的深海藍天能源有限公司全部40%股權（「股權轉讓」），代價為人民
幣700,000元（相當於840,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轉讓方與受讓方訂
立補充協議，雙方同意將股權轉讓的完成日期延長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或之前。
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四日，轉讓方與受讓方訂立進一步補充協議，雙方同意將股權轉
讓的完成日期進一步延長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所持於深海藍天能源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投資
的賬面值為零（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零）。

11. 貿易應付賬款、應付票據及其他應付款項

以下為貿易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按收貨日期之賬齡分析：

於二零二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至90日 74,630 2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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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益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收益分別約
377,603,000港元及約324,972,000港元，增加約16.2%。

收益增加主要是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所有地區的收益貢獻推動
所致。

毛利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毛利分別約
90,789,000港元及約111,618,000港元，減少約18.7%。

毛利減少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採購成本增加所致。

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所得收益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出售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所得收益指
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完成出售物業而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六個月確認出售位於澳門的十四 (14)個商業單位（「出售物業」）的一次性非經常性
收益。有關出售物業及其會計影響的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九月
二十九日的通函。

銷售及分銷成本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成本
分別約23,535,000港元及約22,323,000港元，保持相對穩定。

行政費用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的行政費用分別約
39,222,000港元及約52,790,000港元，減少約25.7%。

行政費用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僱員福利開支
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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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溢利

基於上文所述，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
有人應佔期內溢利分別約54,083,000港元及約29,760,000港元，增加約81.7%。

撇除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出售物業所得的一次性及非經常性
收益約32,692,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期內溢利將調整至約21,391,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
29,760,000港元減少約28.1%。

業務回顧及展望

業務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製鞋廠所使
用的膠黏劑、處理劑、硬化劑及硫化鞋膠黏劑相關產品。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中國、越南及印尼擁有三間製造廠房。如有
必要，本集團將會考慮進一步擴大其現有製造設施及建設新製造廠房以滿足其尊
貴客戶之需求。

成本控制

本集團將會持續仔細檢查及深入探討現時成本及資源運用的情況。面對疫情持續
影響之不確定性，本集團將會考慮在短期內積極有效地加強對其營運成本之控制。

研究及開發

本集團一直以環保為導向，不斷致力於開發可滿足市場需要的高品質產品，並將
密切留意市場於未來的發展方向，持續研究與開發符合行業未來發展需求的產品。
本集團除擁有自己的研發團隊外，亦與若干國際知名的化工企業（含德國及日本）
合作開發新產品，並與數位行業內的資深技術專家（包括來自日本、台灣及香港等
國家與地區的專家）簽訂技術合作協議。預期透過上述措施，將加強本集團在研發
方面的實力，以維持在行業內其技術領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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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中短期展望：鑒於全球受疫情持續影響，難以預計疫情將會持續多久。目前市場對
疫情影響採取觀望態度，因此，董事會較難預期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的銷售表現。

中長期展望：由於全球鞋履需求仍持續增長，製造商對膠黏劑的品質要求更為嚴格，
使缺乏競爭力的營運商會逐漸被淘汰，鞋履品牌與製造商對使用環保水性膠黏劑
產品之需求仍在增加，面對市場的變化，本集團之前所作的區域佈局已漸見成效。
本集團亦一直與其尊貴客戶維繫多年的夥伴關係。因此，董事會預期本集團銷售
額於中長期仍會平穩增長。如適當，本集團將會繼續投入必要的資源以進一步提
升其市場佔有率。

憑藉本集團多年累積的穩固基礎、市場對其高品質產品的認同及其研發能力，本
集團將會繼續致力於其核心業務。本集團亦會考慮以積極方式投資及發展其OEM（委
託加工）業務以擴闊其收益基礎。

展望未來，長遠而言，董事會對本集團核心業務的前景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本集團
將在二零二二年採取非常謹慎的態度以確保企業可持續發展。在二零二二年，本
集團將會密切監控其營運資金管理。本集團亦將密切謹慎地監察鞋履製造行業及
其核心業務的最新發展，以及疫情影響的最新發展，並按照需要不時調整其業務
策略。

債務及資產押記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計息銀行借款約30,000,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約37,798,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
行融資乃由 (i)本集團受限制銀行存款約16,03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約17,328,000港元）；及 (ii)本公司簽立的公司擔保作抵押。

此外，其中一項租賃協議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本公司提供擔保。

本集團目前並無任何利率對沖政策，而本集團會密切留意及持續謹慎地監察利率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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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通常主要透過其經營活動所得現金淨額撥付流動資金及資本需求。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受限制銀行存款約16,038,000港元（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約17,328,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
計息銀行借款約30,00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約37,798,000港元）及租
賃負債約7,53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約3,354,000港元）。因此，於二零
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產負債比率（定義為銀行借款及租賃負債總和
除以權益總額）為約8.0%（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約9.6%）。於二零二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比率為約2.6（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約3.1）。

外匯風險

由於 (i)本集團的大部分業務交易以美元計值；及 (ii)本集團的資產及負債主要來自
海外業務，且主要以美元、人民幣及越南盾計值，故本集團在一定程度上承受外幣
風險。本集團預期港元將繼續與美元掛鈎，故本集團預期港元兌外幣將不會發生
重大波動而可能導致對本集團之經營有重大影響。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之用。本集團密切監察其外幣風險，
並將於有需要時考慮採納對沖政策。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除本中期業績公佈其他地方所披露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
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

除本中期業績公佈其他地方所披露外，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截至本中期
業績公佈日期，董事會並無授權任何重大投資、重大收購或出售事項之正式計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機器及設備擁有資本承擔約
1,951,000港元（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約1,816,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二一年九月
三十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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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期後事項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及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九日之公佈所
披露，一間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購買方」）與出售方（「出售方」，為本
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獨立第三方）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根據其中載列之條款，
出售方已同意出售且購買方已同意購買位於 Jl Indraprasta, Kendal Industrial Park, 
Kendal Regency, Indonesia的一塊工業用地面積約36,509平方米的土地。代價約為
49,834,785,000盧比（相當於約27,195,000港元）。

除本中期業績公佈其他地方所披露外，於報告期後及截至本中期業績公佈日期，
概無發生其他重大事項。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合共365名（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356名）
僱員。本集團的政策為定期檢討其僱員的薪酬水平、績效獎金制度及其他額外福
利（包括社會保險及培訓贊助），以確保薪酬政策於相關行業內具有競爭力。截至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約43,116,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約48,087,000港元）。

董事的薪酬政策乃根據彼等的經驗、責任級別、服務年期及一般市場狀況而釐定，
並已由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審閱。任何酌情花紅及其他獎勵金均與本集團的財務業
績及董事的個人表現掛鈎。

本集團的投資

華聯達泊車管理有限公司

自二零一七年以來，本集團持有華聯達泊車管理有限公司（「華聯達」）40%股權。
華聯達的主要業務為向澳門政府之停車場提供管理服務。

湖南長沙合作

於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本集團就光伏發電項目的潛在合作與株洲變流技術國
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株洲變流中心」）訂立無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以
及與株洲變流中心及湖南城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訂立無法律約束力的合作協議。
合作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的公佈中披露。

本集團將密切監察及審閱該潛在合作的情況，並將考慮是否應進行任何進一步或
有約束力的合作。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此作出進一步公佈。

除本中期業績公佈其他地方所披露外，本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並無其
他投資。

#  本中期業績公佈內，中文名稱或詞彙的英文譯名（如適用）僅供參考，不應視為該等中文名
稱或詞彙的正式英文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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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及其他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每股1.9港仙（截
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2.7港仙）予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四日（星期
二）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東（「股東」）。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
二十七日（星期一）派付予股東。

企業管治常規

除下文所披露外，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
則附錄14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

就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C.2.1條而言，為了權力及授權平衡，主席與行政總
裁的角色應分開，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楊淵先生為本公司董事會主席兼本公司
行政總裁。彼為本集團的創始人、主要股東及控股股東，於膠黏劑相關行業具有豐
富經驗。董事會認為，此情況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間的權力及授權
平衡，因為權力及授權平衡透過董事會運作管理，而董事會乃由資深及具才幹及
誠信之個人組成。此外，董事會的決定均透過大多數表決通過。董事會相信，此架
構有利於對快速變化的業務環境作出更準確及更迅速回應，及更為有效管理及實
施業務流程。董事會亦相信，將兩個職能集中於同一人士，可為本集團提供強大及
一致的領導，方便發展及執行本集團的業務策略，並對本集團有利。

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行為守則。經本公司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
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彼等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
規定準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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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設有上市規則規
定的書面職權範圍，並向董事會匯報。審核委員會已審閱並與本集團管理層討論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本公司核數
師羅申美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
「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六個月的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刊發中期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佈刊發於聯交所及本公司網站。本公司中期報告將適時寄發予股東，
且亦將適時刊發於上述網站。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所有客戶、供應商、業務夥伴及股東在本期間的支持與包容
致以衷心的謝意，並對本公司各級主管及全體員工在本期間作出的寶貴貢獻及付
出的辛勤努力致以崇高的敬意。

承董事會命 

星謙發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淵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楊淵先生、葉展榮先生、葉嘉倫先生
及Stephen Graham Prince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永祐先生、陸東全先生
及湯慶華先生。


